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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原理(第4版):影印本》内容简介：《刑法原理》是著名的“美国法精要”丛书之一种，该书
从1975年出版，至今已是第四版了（最新一版是2003年3月）。
作者阿诺德H·洛伊，曾先后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从1973年起一直担任北卡罗来纳大学法
学院教况现任该校GrahamKenan学院讲座教授。
他的教学和研究范围涵盖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宪法。

《刑法原理(第4版):影印本》以简明的篇幅，分七部分对美国刑法的若干基本问题作了高度的概括和
浓缩，是学习美国刑法很好的入门之作。

书的第一部分为刑罚目的论，作者一改谈刑法必从犯罪论着手的思路，转而从对刑罚目的的追问切入
，并将刑罚目的概括为四个：1、改造并矫正犯人；2、监禁危险犯人以保卫社会；3、报应；4、威慑
（又分为对犯罪分子本人的个别威慑和对社会上其他有类似不良倾向者的一般威慑）。
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这四个目的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冲突及其价值选择。
在具体论述中，我们看到英美学者所习惯的用判例来充实理论的写作手法。
说实话，我是毫不掩饰对这种写作手法的欣赏与倡导的，也一直主张在国内的理论刑法学著作中多加
进些这样的作料（参见刘仁文：《刑法学的本体追问》，《中外法学》2002年第3期）。

第二部分是有关个罪的展开，作者选择了杀人罪、强奸罪以及其他一些侵犯人身的犯罪和侵犯财产的
犯罪等值得展开的犯罪来作为研析对象，同时，亦独具匠心地将因果关系等总则内容放在这部分里加
以阐释，为实现分则与总则的有机结合作了很好的尝试。
不过，对于作者将正当防卫这一辩护事由提前挪到此处的理由，我感到还可商榷。

第三部分介绍了英美刑法中的犯罪要件“二元论”，即主观上的犯罪意图和客观上的犯罪行为，其中
主观上的犯罪意图又牵涉到严格责任和替代责任等无过错责任。
该部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将宪法对刑法的限制引人行文，这对于正在探索走向宪政国的中国刑法
学者而言，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
多年前，读储怀植先生的《美国刑法》，其中辟专节谈“美国刑法的宪法限制”，至今仍印象深刻。
此次为写此前言，上网查阅作者信息，始知其除了是著名的刑事法专家外，对宪法亦有不凡研究，难
怪他的书中能不时地保持着宪法对刑法的审视与警惕。
这一点也是颇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曾在一次关于“中国刑法学应当向何处去”的笔谈中指出：我国刑法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
非得到建立起刑事立法和刑事执法的违宪审查机制那一天不可（参见刘仁文；《提倡“立体刑法学”
》，《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

第四部分专门列举了若干特殊的辩护事由，包括：精神病，末成年，醉酒，强迫，紧急避险，警察圈
套，等等，它们在何种情况下可成为辩护事由、是作为免罪事由还是减责事由，各有区别，例如，醉
酒要区分自愿状态下的醉酒和非自愿状态下的醉酒，警察圈套要看被告人的犯意是由警察诱发而生还
是本已有之。

第五部分是有关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推定等表面看来属于程序法意义上的内容，但正如作者在书中
所指出，只要稍加深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和刑事实体法密不可分。
确实如此，英美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把静态的犯罪构成要件放到动态的刑事诉讼
程序中来考量，这种动态的程序通过一定的规则，建立起抗辩式的双层逻辑结构，使得犯罪意图和犯
罪行为这两个积极要件达到人罪的功能，而辩护事由这一消极要件则实现出罪的功能。
它既区别于我国承继的前苏联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犯罪客体、主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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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三阶段递进说（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有责任性）。
虽然几种理论各有其传统和特色，但英美刑法所表现出的实用主义哲学，让我想起台湾友人林东茂教
授在前不久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所发表过的一个观点：犯罪构成理论不就是要解决什么是犯罪么?为什么
要搞得那么玄而又玄?能不能简单点、实用点?
第六部分，不完整罪和共同犯罪。
如果说辩护事由要解决的是行为具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外部特征时为什么不负刑事责任的话，那么不
完整罪和共同犯罪所要解决的就是行为不具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全部犯罪要件时为什么还要负刑事
责任。
在这部分里，我们既能看到英美刑法中的“不完整罪”将“犯罪中止‘纳人’犯罪未遂”的做法，又
能看到“共谋犯”这类源于普通法传统的独特概念。
我们知道，英美刑法以不处罚预备行为为原则，但“共谋犯”实际上是将某些特别严重的犯罪预备行
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来加以惩处。
元论是这种将某些特别严重的犯罪预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还是有的大陆法系国家将某些确有必
要处罚的犯罪预备行为单独在分则条款中予以标明，均体现了“犯罪预备原则上不受处罚，例外情况
下才受处罚”的政策思想，这显然不同于我国刑法在总则上规定对预备犯一律要给予惩处的立法思路
。
实际上，我国刑法虽然规定对所有的犯罪预备行为都要给予惩处，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也很难得到
一一落实，考虑到犯罪预备行为的模棱两可性，从法治社会的可预期性着眼，我倒是倾向于对一般的
犯罪预备行为加以除罪化，将刑法介人入点放到己经着手实施犯罪的犯罪末遂和中止阶段，而对确有
必要予以惩处的犯罪预备行为则专门在分则条款中加以明示。

第七部分题为“刑法的边界”，作者再一次站到宪法的高度，对刑法禁止模糊用语、禁止溯及既往等
原则作了论证，并将合宪性的讨论引向普通法上的犯罪如何增加其明确性、无受害人的犯罪应在多大
程度上被犯罪化等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作者在书的结语中指出：如同人类最终发现地球是圆的一样，《刑法原理(第4版):影印本》的读者也
不应在读完最后一页就停止思考，相反，是重新回到起点，又该开始新一轮的思考。
可不?随着我的这篇前言的接近尾声，《刑法原理》一书也翻到了最后一页，然而，我的思路却又回到
了起点：究竟什么是刑法?什么是犯罪?什么是刑罚?传统的刑法以惩罚为其主要特征，但这不能解释近
代意义上保安处分的兴起，因为许多保安处分措施不是立足于惩罚，而是立足于矫治。
与之相对应，保安处分所带来的犯罪观和刑罚观也足以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犯罪和刑罚（参见刘仁文：
《对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能一放了之》，
俗话说：书读百遍，其意自见。
如果我们能按照作者的建议，“将此书前后绕上两三遍”，再辅之以必要的问题意识和思考精神，相
信会有该有的收获的。

2003年11月20日于北京西郊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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